
特步丁氏家族的信托财富传承

产品名称 特步丁氏家族的信托财富传承

公司名称 深圳慧博传承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翰岭社区梅东二路2号翰
岭院7、8、9、10、11、12栋12栋22B

联系电话  13476991526

产品详情

我们是【深圳慧博传承咨询有限公司】，一家服务于家族财富保护和传承和管理的“中立、客观”客户

立场的第三方机构。

多成员的家族更倾向于设立多个家族信托，而在香港上市公司的顶层为多家族分支设立各自的家族信托

， 形成的 “家族信托群+家族控股公司” 模株式可谓经典的安排。

在单一家族信托结构中， 我们关注信托内部治理；在多家族信托结构中， 我们既要关注内部 治理，

还要关注信托群与资产所组成的所有权结构。

特步于2008年在香港上市， 当时并没有设立家族信托。

上市7年后，也就是2015年才公告宣布丁水波先生， 丁美清女士，

丁明忠先生设立了3个家族信托，间接持有特步60%左右的股份。



下图是安踏2007年7月在香港上市前的股权结构图，

事实上安踏在上市前两个月已经分别设立了7个家族信托作为顶层的所有权结构。

（安踏在香港上市前的股权结构图）

关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家族信托到底在上市前还是上市后设立？

可以肯定的是， 都可以！ 在境外， 上市后将公司的相关股份置入信托，

只是需要通过交易所的特定程序并进行披露而已， 并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上市进程的节奏容许，

而且家族经过深思熟虑，内部认识一致，越来越多的家族会选择在上市前的重组过程中引入家族信托。

多个家族信托+家族控股公司=有效的所有权结构

特步丁氏家族的家族信托有两个大的特点：

其一，兄妹三人分别设立了自己的家族信托，并没有将所有的权益放在一个信托里。

其二， 家族在BVI设立万兴控股， 丁水波先生、 丁美清女士、

丁明忠先生设立的三个家族信托分别持有万兴控股55%，35%和10%的股份。

万兴控股持有另一家BVI公司群成控股的股份，后由群成控股持有特步上市平台超过六成的股份．

从家族所有权结构研究角度， 我们通常会将万兴控股这类公司称为家族控股公司。



也就是说，特步是一个多个家族信托+家族控股公司的所有权结构。

这个所有权结构安排很关键，家族信托和家族控股公司有各自的价值和功能。

在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中，两者一般是共同使用的。

所有权结构的安排对于一个家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了保护结构，

控制权结构和传承结构三个方面。 特步丁氏家族对这三方面应当是都有考量的。

家族信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结构， 具有风险隔离的基本功能。 但同时， 家族信托也是一种传承结构，

比如特步在公告里也明确讲到， 家族信托的设立与继任计划有关。

如果从控制权结构看就更有意思了。

三个家族信托解决的是三个家族支系，即三个小家庭的股权锁定问题，也就是说三个家庭的股权是锁定

在各自的家族信托中的，相对独立，但未来不会分散。 这是层的控制。

三个信托并不是直接持有特步的股权，而是共同持有万兴控股即家族控股公司的股权。在这里，三个小

家庭的权益又锁定到了大家族里，避免了股权分散，强化了家族的控制。这是第二层控制。

丁氏三兄妹各自设立的三个家族信托分别持有万兴控股一定比例的股份．丁水波这一个家族支系持有超

过50%以上的股权，实际上可以控制家族控股公司．这是第三层次的控制。

万兴控股持有另一家BVI公司群成控股的股份，后由群成控股持有特步上市平台超过六成的股份，再加上

丁水波先生作为特步股东直接持有的少量股份，丁氏家族牢牢地控制了特步。这是第四层控制．



当然，即使家族未来基于流动性或其他诉求需要减持变现，根据特步公司的内部有效的控制权安排，

丁氏家族的控制权依然是强大的。公司内部的控制是第五层控制。

对于家族控股公司这一个工具，中国的家族应当充分地利用。 家族控股公司本身具有紧锁家族股权、

风险隔离、筹划等多种功能。再加上与家族信托等工具的组合运用，可以构建比较有效的所有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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